附件三：        2024年俄罗斯国际工业博览会参展条款

申请展位的参展企业在提交《参展申请表》时必须法定义务接受所有以下有关参展条款。本条款构成参展企业参加本次展览会的法律基础。

第一部分：参展特定条款

· 参展前提
此次展览会主要面向生产商，经销商/进口商也可作为参展商，但他们必须拥有俄罗斯境内经销权。
只有展出产品属于本展览会正式展品目录范围之内的公司/企业方可参展。
展览会不允许展品范围之外的产品展出，除非它们为展品的必备辅助物件。主办方有权移走展品范围之外的一切产品。
禁止向个人或商业人员在现场进行零售或现金销售活动，尤其是展品实物或样品的销售。零售或现金销售是指参展企业在展馆内进行有偿商品转让或提供付费服务的行为。有偿商品转让或提供付费服务（现金、支票、信用卡或任何其他形式）只能在展览会结束后进行。
参展企业有权免费赠送其展品，或签订其他合同。

· 参展费用及付款截止日期
参展费用是由摊位费、展品运输费、人员费、宣传费及其他费用五大板块内容构成。参展企业收到的费用付款通知书中涉及的费用将由上述五大项构成。

I. 参展费用：详见附件二：参展费用标准表

II  增值税：参展费用标准表所列费用已包含法定增值税。

III 付款条款
1．参展企业在提交参展申请表后的5个工作日之内，须支付定金￥30000/9平方米，至此参展申请开始生效。摊位费尾款在展位位置确认后统一收取。
2．参展企业收到“展位位置确认书”后的5个工作日内，须按照实际确认面积支付剩余的摊位费、会刊费及市场费。参展企业须于2024年05月08日前向组展单位支付所有参展费用，否则付款违约条款自动生效。
3．若参展企业付款违约，组展单位有权向该参展企业征收自付款日期起、应付款额的每日万分之五追加滞纳金。无论是否追加滞纳金，参展企业迟延付款超过10日的，组织单位有权终止参展合同，预交款项作为违约金不予退回。
4．汇款申请及支付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税费及相关银行手续费均由付款方（即参展企业）承担。

第二部分：参展一般条款

1. 总则
一般条款适用于本展览会。该条款是对参展商接受的特定条款（第一部分）的补充。
只有在一般条款预计可行范围内，才允许向第三方转移由此合同产生的权利及义务。

2. 合同缔结
参展申请必须填写完整的“参展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并盖章提交组展单位。组展单位收到参展企业提交的申请表并盖章回传后，参展企业与组展单位之间关于参展的具有法律效应的合同正式生效。

3. 展位分配
组展单位负责分配展位。如果展位位置确认与申请表不一致，应以展位位置确认书为准，除非参展企业在收到展位位置确认书两周内向组展单位提出书面异议。

4. 展位搭建设计与展品规范
组展单位负责所组中国展团的整体展位搭建，参展企业有义务确保其所在展位的设备和设施不受破坏，如发生任何由参展企业造成的设备和设施的损坏或遗失，组展单位有权要求参展企业做出赔偿。
如参展企业自行安排展位搭建，则该展位的设计、搭建和安全均由参展商负责，参展企业应该确保其展台的设计以及搭建符合主办方的安全须知以及规定，同时遵守安全技术部门的条款。
展位内的展示介绍必须确保不会对周边展位产生视觉或声音影响。此外，不能阻塞公共通道和周边展位地面部分。展位在展会开放时间内必须有工作人员在场并摆放展品；所有须运行的展品将接受俄罗斯技术部门的安全运行测试，在未得到技术部门同意的情况下不允许开机运行；未登记过的产品不允许开机运行。如有参展企业违规，主办方有权禁止该展示。若遇反复违规，组展单位有权在不通知的情况下终止参展合同，并立即生效，该参展企业所付参展费不予退还。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参展企业禁止列出针对供应商以及顾客的展品价格细节或进行针对该展品的销售行为。
参展企业禁止在展会现场进行零售或现金销售活动（直接销售）以及提供付费服务的行为。如遇特殊情况，参见参展特定条款。
参展企业只能在自己的展位上进行洽谈与接待活动。

5. 支付条款
参展企业必须在付款通知上注明的期限内支付款项。于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必须款项之全额支付是使用展位、获得进馆证和录入展览会会刊的先决条件。
参展企业必须向组展单位全额支付总金额。全部款项必须全额汇入付款通知中的指定帐号。若未在规定时间内付款的，组展单位有权要求参展商支付滞纳金。
若出现不按期履行付款义务的参展商，组展单位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参展企业终止参展合同，或对相应展位另行处置而不影响组展单位在本参展条件下所享有的其它救济权利，参展企业应对组展单位遭受的一切损失负责。
如果参展企业没有履行付款义务，组展单位有权留置其展位内的展品和设备（“留置物品”）并有权将留置物品变现或销售用以支付欠款。变现或销售留置物品所得收入在扣除变现或销售环节发生的费用后将被用来抵消参展企业所欠款项。组展单位将不为由于变现和/出售而产生的留置物品的损坏和/或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6.保留条款
主办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例如罢工，不可抗力，参展商数量不足）延迟、缩减、临时取消整个或部分展览会。若主办方完全或部分延迟或缩减展览会天数，则组展单位有权变更合同展期，参展企业应无条件服从安排且不得对组展单位提出任何索赔，组展单位与参展企业的合同适用于新的展期，已确定的费用将不予任何折扣，而参展企业由于信任展会运作而发生的费用也不予补偿。
在合理的特殊情况下，主办方重新排期、变更开展地点、提前结束展会、缩短展期、展会终止和关闭部分场地及完全取消展会的权利。导致采取上述措施的特殊情况指：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如按照原计划进行或继续进行展会将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死亡或重大财产损失，不可抗力和政府监管机构指令等。
7. 免责条款
主办方和组展单位对产品和展位装置的损坏不负责任，也不承担由雇员和其他代表所引起的损坏的任何责任，但由于恶意或严重疏忽情况下造成的损坏除外。这些排他责任也适用于展位装置或展品根据留置权由主办方看管的情况。这些排他责任不会因展馆安全措施而削弱。
对于租赁、展位面积分配、展位搭建和设计确认或会刊录入方面的错误或失误，以及对于展位面积调整或其他服务不足之处导致的不利，主办单位和组展单位免除任何降低费用的要求。
若参展企业因自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因延误签证办理时间而造成预约签证时间过晚无法办理签证，或因自身原因被使馆拒签、因所预定的航班停航、因所在地政府部门的延迟复工、出行管控措施等导致的无法参展，主办单位和组展单位不承担责任，无义务赔偿其直接或间接的损失，且同时也不能免除参展企业的合同义务，参展企业仍应按照合同和收费通知的约定支付全部款项。

8.索赔，执行地点和裁决地点
参展企业向组展单位提出的索赔必须以书面形式。从展览会结束日起的一个月内提出的索赔被视为有效。
本条款或其他补充规定以外的协议必须是书面形式，有签字的传真件亦可。参展报名表和参展条款是由组展单位与参展企业签订，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执行中有争议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组展单位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使用语言为中文。

注：参展申请表传真件及复印件均有效。



